
英英國國  
UUNNIITTEEDD  KKIINNGGDDOOMM 

 

國       家 :  英 國  

生 效 日 期 :  10 Jan 2012 

電 話 號 碼 :  2901 3111 

地       址 :  香 港 金 鐘 法 院 道 1 號 

辦 公 時 間 :  0845-1100 / 1530-1630 ( Monday-Friday ) 

 証件類別 是 否 須 辦 簽 証 簽 証 表 格 近 照 身 分 證 工 作 天 簽 証 及 手 續 費 可 停 留 期 限 

BNO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
HKSAR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
HKDI 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澳門特區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澳門特區 旅行証 

須(親身辦理)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葡國護照 不須 --- --- --- --- --- 入境時批刻 
*護 照 有 效 日 期 必 須 為 六 個 月 或 以 上 

 附附附附 加加加加 文文文文 件件件件 《僱 主》 公 司 商 業 登 記 證 正 本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 《僱 員》 公 司 放 假 信 、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 《主 婦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《退 休 人 士》 個 人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、 結 婚 証 書 副 本  《學 生》 學 生 手 冊 、 出 世 紙 副 本 ， 經 濟 証 明 正 本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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